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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明代正一道张天师继承制度的演变及其后果



曾 龙 生

提　要：明正统前后，正一道张天师继承制度从兄终弟及制转变为嫡长子继承制。这一 “转变”
与明代皇权的强制性介入有关。为了处理两次天师位争夺事件，明正统、成化皇帝延引宗法，强制性

地确立了张天师的嫡长子继承制。皇权的强制性介入，导致天师直系与旁系决裂。张天师不但难以得

到天师旁系的支持，反而屡遭其欺凌。明代皇帝为此不断完善赞教制度、赋予天师祖母或母亲对天师

的护持权、颁赐禁约等，以确保张天师的嫡长子继承制能够顺利实行。
曾龙生，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２０１１级博士研究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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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权

正一道张天师的继承制度，不仅是正一道传

承和管理制度的核心内容，而且是王朝宗教制度

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因此，有关天师继承制度的研

究，实有助 于 深 化 我 们 对 道 教 史 和 王 朝 史 的 认

识。但对于如此重要的一个论题，学界迄今尚未

给予足够的重视，大部分论著都仅仅集中于考证

各代天师的生平事迹，而未能进一步探讨各代天

师继承所 采 纳 的 制 度①；即 使 有 少 数 论 著 论 及，
也因其对历代天师继承方式作了笼统而简单的统

计学归纳，认为东汉以来的正一道张天师继承均

依据宗法原则，盛行嫡长子继承制，从而忽略了

天师继承制度的时代性差异②。事实上，张天师

的嫡长子继承制开始盛行于明正统、成化年间，
明正统以前至元代则盛行兄终弟及制，唐宋及此

前又盛行父死子继制。后两种继承制度与前者差

异甚大：父死子继制中天师诸子均有相等的继位

资格，这显然与规定天师位必须首先由嫡长子继

承的嫡长子继承制有异③；兄终弟及制更是出现

了兄弟之间的同代继承，与强调父子之间异代继

承的嫡长子继承制差异更大。因此，正一道张天

师继承制度在各个时代均有差异，实不可一概而

论。而张天师的嫡长子继承制之所以开始兴盛于

明正统、成化年间，是因为皇帝依据宗法，对天

师位继承进行了干预。明正统、成化年间，天师

府发生了两次天师位争夺事件，争夺者延引兄终

弟及制为据。不料皇帝延引宗法，最终把天师位

判给上任天师的长子而非其长兄的长子，强制性

地把此前 盛 行 的 兄 终 弟 及 制 转 变 为 嫡 长 子 继 承

制。皇权的强制性介入，导致天师直系与旁系的

决裂。张天师不但难以获得天师旁系的支持，反

而屡次遭受天师旁系的欺凌。为了保证张天师嫡

长子继承制的顺利实行，维护经由此制度继位的

张天师的地位及其权威，明正统以后的皇帝不仅

重加利用明太祖设置的赞教制度，赋予天师祖母

或母亲对他的护持权，而且屡次颁赐禁约，禁止

天师旁系欺辱天师。

一、从兄终弟及制到嫡长子继承制

明初的正一道天师继承制度，直接承元朝而

来。在讨论明朝天师继承制度及其转变以前，有

必要先 明 了 元 朝 的 天 师 继 承 制 度。以 下 是 元 朝

３６代至４２代天师的传承世系图：

元朝正一道张天师的传承世系图

资料来源：［元］元明善编，［明］周召续编：《龙虎山

志》卷上 《人物 上》，《中 华 续 道 藏》初 辑 第３册，台 北：

新文丰出版公司，１９９９年，第２１－２６页；［明］张宇初编，

张国祥续编：《汉天师世家》卷３，《道藏》第３４册第８２９－

８３５页。

说明：“宗演３６”：表示第几代天师；┃━┓、┏╋┓：

表示长幼顺序为从左到右；“

文烈”：表示无亲子嗣。



从上图可知，元朝首位天师张宗演之后，天

师继承皆是采取兄终弟及制。所谓兄终弟及制，
指天师位首先以兄终弟及的传承方式在亲兄弟辈

中从长兄传至幼弟，然后以叔死侄继的传承方式

从幼弟传至长兄之长子，或者以父死子继的传承

方式从幼弟传至幼弟之长子，再由幼弟之长子以

堂兄弟相传的方式传给长兄之长子，最后在长兄

诸子中开启下一轮的兄终弟及。简而言之，天师

位首先实行横向的同代继承，然后采取纵向的隔

代继承，最后回归横向的同代继承。可见，兄终

弟及制首重辈分，次重长幼，以此来确保天师位

传承的稳定。④ 在以上 天 师 传 承 世 系 图 中，３７代

至３９代天师之间的传承，是其中一种不太完整

的兄终弟及 制 的 实 践 过 程。３７代 天 师 张 与 棣 把

天师位传给其弟张与材，随后张与材把天师位传

给其长子张嗣成。张嗣成逝世之前，本应把天师

位传给其堂兄弟张文烈。但很可能是因为张文烈

已于８年前去世，且未留下亲子嗣，故张嗣成把

天师位传给其弟张嗣德。天师位由此未能回归长

兄张与棣一 支。３９代 至４２代 天 师 之 间 的 传 承，
则是一种完 整 的 兄 终 弟 及 制 的 实 践 过 程。３７代

天师张嗣成把天师位传给其弟张嗣德，张嗣德没

有把天师位直接传给长兄张嗣成的长子张正常，
而是先把天师位传给其长子张正言，然后再由张

正言以 堂 兄 弟 相 传 的 方 式，把 天 师 位 传 给 张 正

常。天师 位 最 终 回 归 长 兄 张 嗣 成 一 支。入 明 以

后，元朝张天师继承盛行的兄终弟及制依然留有

余绪，明 代 第 二 任 天 师、４３ 代 天 师 张 宇 初

（１３６１—１４１０），即传位给他的弟张宇清 （１３６４—
１４２７）。当时他虽然没有亲子嗣，但他已 把 三 弟

张宇铨的次子张懋嘉 （１３９５—？）过继其后。⑤ 尔

后天师继承的兄终弟及制为嫡长子继承制取代，
完全依据宗法来传承天师位。但宗法进入天师继

承制度，并非源于天师宗族的建构，而是源于皇

权的介入。
皇权对天师继承制度的介入，始于天师家族

内部的两次天师位争夺事件。第一次天师位争夺

事件发生在正统年间。据 《明英宗实录》 “正统

十年 （１４４５）四月癸亥”条记载，此次天师位争

夺发生在张 懋 嘉 （１３９５—？）和 张 元 吉 （１４３５—
１４７５）之 间。张 元 吉 为 ４５ 代 天 师 张 懋 丞

（１３８７—１４４４）的嫡 孙，因 其 父 张 留 纲 （１４１５—
１４３５）在张懋丞生前即已过世，故张懋丞试图把

天师位传 给 他。张 元 吉 的 族 叔 祖、４３代 天 师 张

宇初 的 继 子 张 懋 嘉 （１３９５—？）对 此 极 不 赞 同，
企图与侄孙张元吉争夺４６代天师位，不但 “劫

其所，携金玉诸器物”，而且给朝廷上 疏，阻 止

张元吉上京 “袭封”。张 懋 丞 之 妻 随 即 携 嫡 孙 张

元吉偷偷潜入京城。张懋嘉发觉后，似乎有恃无

恐，也随即进京，“相与竞于真武庙”，结果惊动

了道录司官。张懋嘉遂为法司逮捕。明英宗知晓

此事后，非常恼怒，下命杖责张懋嘉，并发配其

至朝天宫 洒 扫 祖 天 师 庙。⑥ 随 后，明 英 宗 召 见 张

元吉，颁诏敕封其为 “正一嗣教冲虚守素绍祖崇

法大真人”，并命其掌天下道教事。⑦ 至于敕封张

元吉的理由，明英宗在诏书中称：“尔乃故真人

张懋丞嫡长孙，今命继袭祖职。”⑧ 即谓张元吉乃

是上代 天 师 的 嫡 长 孙，具 有 继 位 的 优 先 权。可

见，明英宗是按照宗法的嫡长子继承制度，也即

当时的皇位 继 承 制 度 来 判 别 谁 更 有 资 格 继 位。⑨

第二次天师位争夺事件发生在成化八年 （１４７２），
张懋嘉的孙子张光范 （１４５４—？），再次与张元吉

的儿子 张 玄 庆 （又 名 元 庆）争 夺４７代 天 师 位。
明宪宗没有当机立断，而是 “下有司勘议”。最

后 “以玄庆伦序居长”，仍旧按照宗法原则，准

张玄庆 “承袭”。⑩

这两次天师位争夺事件表明，因为皇权的介

入，导致龙虎山张天师继承制度发生了转变：从

兄终弟及制转变为嫡长子继承制。为了更明了此

一转变的脉络，有必要参考以下明代正一道张天

师的传承世系图。（见下图）
据图可知，第一次争夺天师位事件中的张懋

嘉，是４３代天师张宇初的继子、４５代天师张懋

丞的堂 兄 弟。第 二 次 争 夺 天 师 位 事 件 中 的 张 光

范，是４６代天师张元吉的从兄弟。不管 是 张 懋

嘉要求张懋丞传位给他，还是张光范要求张元吉

传位给他都是试图以堂兄弟或从兄弟之间的传承

方式来继位。这似乎表明，张懋嘉及其孙子张光

范都试图依据兄终弟及制来继位。因依据前述兄

终弟及制可知，４５代和４６代天师的传承，正处

在兄终弟及制的第三个环节，即根据堂兄弟或从

兄弟相传的方式，使 天 师 位 回 归 长 兄 （张 宇 初）
一支。当然，４３代 天 师 张 宇 初 把 天 师 位 传 给 次

弟张宇清，张宇清本应把天师位传给三弟张宇埕

或幼弟张宇铨，可能因为二弟早逝，最终把天师

位传给 了 自 己 的 继 子，也 即 张 宇 埕 的 次 子 张 懋

嘉。瑏瑡因此，４３代至４５代天师的传承，又不是典

型的兄终弟及制。尽管如此，兄终弟及制作为元

代形成的天师道 “法 统”，深 深 影 响 着 明 初 的 天

师继承。虽然前述张懋嘉的奏疏不存，无法得知

其争夺天师位的依据；但根据其竟敢公然上疏阻

止张懋丞的嫡孙张元吉上京袭位，又敢 “相与竞

于真武庙”可知，张懋嘉的确是依据兄终弟及制

来竞争天 师 位 的。按 照 兄 终 弟 及 制，４５代 天 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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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懋丞就该在此时实行堂兄弟相传，把天师位传

给张懋嘉，以使天师位回归长兄一支；而不该采

取父死子继，把天师位传给嫡孙张元吉。简而言

之，在兄终弟及制中，张懋丞比张元吉更具有资

格继承天师位。张懋丞才会在此次天师位争夺的

过程中，显得理直气壮，有恃无恐。不料皇权介

入，依据宗法的嫡长子继承制判定上代天师的长

孙张元吉更有资格继位。张懋丞才在此次争夺天

师位事件中败北。而后张光范与张玄庆争夺天师

位，其因果也与此一致。可见，张懋嘉及其孙子

张光范分 别 和 张 元 吉 及 其 儿 子 张 玄 庆 争 夺 天 师

位，实质上反映了两种继承制度之间的冲突，即

作为天师道法统的兄终弟及制与作为宗法、皇位

继承制度的嫡长子继承制的冲突。宗法之所以能

够最终取得胜利，成功地改造法统，是因为皇权

高于教权，法统也因此不得不服从宗法。宗法的

胜利，最终导致明朝天师继承制度从兄终弟及制

向嫡长子继承制转变。

明代正一道张天师的传承世系图

资料来源：［明］张宇初初编，张国祥续编：《汉天师世家》卷３、４，《道藏》第３４册第８３４－８４３页；［清］张仁

晸主修：《留侯天师世家宗谱》卷２ 《天师世系》，光绪十六年 （１８９０）刊，第５０页ｂ－９９页ｂ。
说明：“正常４２”：表示第几代天师；懋嘉：表示天师位争夺者；留钟

獉獉
：表示无子嗣；┃━┓：表示长幼顺序为从

左到右；┏━┃：表示长幼顺序从右到左。

二、天师直系与旁系的分裂

明正统、成化年间由于皇权的介入，天师继

承制度开始发生转变。但皇权的强制性介入，使

天师家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它导致天师家族内

部的分裂，确切地说是天师直系与天师旁系的分

裂。所谓 天 师 直 系，主 要 包 括 现 任 天 师 及 其 父

亲、亲兄弟、子侄、孙辈等前后几代近亲。天师

旁系是相对天师直系而言的，它可能曾经或将来

属于天师直系，但因为天师位的旁落而变成了天

师旁系。以张懋嘉为例，在４２代或４０代天师在

位时，他及其子孙属于天师直系。当天师位传至

４５代、４６代时，他便从天师直系转变为 天 师 旁

系。假若他争夺到了４６代天师位，或者 他 孙 子

张光范争夺到了４７代天师位，他和他子孙便又

处在天师直系之中。总之，天师直系与天师旁系

是相对而言的，处在不断变动之中。在明正统以

前，天师直系与天师旁系并未发生矛盾，更未出

现严重的冲突。而在明代正统、成化年间，天师

直系与天师旁系开始分裂，矛盾急速加剧。这与

皇权对道统的强制性介入直接相关。因皇权对道

统的介入，导致天师继承突然出现了两套制度：
嫡长子继承制和兄终弟及制。这两套制度互相冲

突，导致天师位争夺者可以各执其据。虽然因为

皇权凌 驾 于 教 权 之 上，使 得 法 统 暂 时 屈 服 于 宗

法；但天师位争夺者对此极为不甘，始终未曾心

服。张懋嘉争夺４６代天师位之后，其孙 张 光 范

再次争夺４７代天师位，即是明证。因皇 权 的 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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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性介入而继位的４６代天师张元吉、４７代天师

张玄庆，也由此不得天师旁系的支持，甚至被天

师旁系欺侮。正统十二年 （１４４７），明英 宗 “禁

约族属人等侵害敕”便明确说道，张天师旁系对

继位不久的张元 吉 “数 加 欺 害”，朝 廷 对 “已 犯

者悉治以法”，更命 “该衙门移文巡按三司等官，
敢有仍前玩法欺害者，悉治以罪”。瑏瑢 隔十年，即

天顺元年 （１４５７），明英宗在颁赐张元吉的诏书

中又说道，其颁诏的目的是：“俾汝亲族人等并

本山宫观道士，务要各彻礼法，尊重敬信，不许

欺凌生事。”瑏瑣 此即表明张元吉成为天师后，并未

得到天师旁系，甚至天师道道士的尊重。因为他

们始终觉得他的继位不符合当时天师道的法统。
明英宗屡颁诏书———很可能是张元吉或其母亲请

求，其 目 的 即 是 担 心 张 元 吉 因 此 受 到 “欺 凌”。
而正因张元吉幼时 受 天 师 旁 系 等 “欺 凌”，长 大

后才伺机报复，导致天师直系与天师旁系决裂。
据 《明宪宗 实 录》记 载，成 化 五 年 （１４６９）

前后，张元吉犯下数条罪责，不仅 “僭 用 器 物，
擅易制书，以威其乡族”，而且 “强夺良家子女，
诈取平人财物”，更有甚者，“有小忿，輙指以为

伪造 符 箓，棰 之 至 死”。若 不 死，则 系 之 “私

狱”，“或缢杀之，或囊沙壅面压死之，或缚而投

诸深渊”。前后凡杀四十余人，至有一家三人者。
无人不对之惧怕，“莫敢控诉”。当地县学生蔡让

不胜 愤 恨，向 巡 按 御 史 赵 敔 条 陈 “元 吉 过 恶”。
巡按御 史 也 不 敢 过 问。自 是 张 元 吉 愈 加 肆 无 忌

惮。天师族人张留焕 “自度必死其手”，上京告

御状。这才使张元吉杀人事件大白天下。明宪宗

下诏押解张元吉进京，下刑部狱，“法司拟罪凌

迟，命监候处决”。瑏瑤 不久，明宪宗即赦免了张元

吉的死罪，罚杖一百，发配甘肃卫充军。嗣后张

元吉又 “以母老乞恩，复命还家”。张元吉罪大

恶极，却 得 到 明 宪 宗 的 一 再 宽 宥，最 终 平 安 返

家，老死牖 下。这 让 时 人 大 为 惊 讶。瑏瑥 综 观 张 元

吉杀人事件，被杀者竟然多至四十余人，实足骇

人听闻。至于四十余人的身份，已难得知。但从

上京告状的张留焕来看，其中的大部分当是天师

旁系族人。张留焕即张懋嘉弟弟张懋锡的儿子，
属于天师旁系。张留焕 “自度必死其手”，表明

张元吉所杀四十余人中，当多张懋嘉及其兄弟派

下子孙。这可以从清代张仁晸主修 《留侯天师世

家宗谱》所 载 张 懋 嘉 派 下 子 孙 的 传 承 世 系 得 到

证明。

明代张宇铨次子、张宇初继子张懋嘉派下的传承世系图

资料来源：［清］张仁晸主修：《留侯天师世家宗谱》卷２ 《天师世系》，第５０页ｂ－５５页ｂ、７８页ａ－８５页ｂ。
说明：留钟：表示子嗣及其去向不明；第４０世 “昪”、“昗”、“文”：在前面省略了 “光”字。

从上图 可 知，张 懋 嘉 派 下 子 孙 繁 盛，与４６
代天师张元吉同辈的第４０世已多达１６人，至第

４１世 更 高 达２５人，但 至 第４２世 时 却 只 有１５
人，且都已不知去向，子嗣也不明。张懋嘉派下

人丁的锐减，与第４１世中１５人子嗣不 明 有 关。
（按：第４０世也有５人子嗣不明）这种情况更延

续至第４２世，此辈中１５人全都子嗣不明，更不

知所踪。假若联系张懋嘉一支 （天师旁系）和张

元吉一支 （天师直系）争夺天师位事件，可推测

张懋嘉一支人口的锐减，当与张元吉一支的迫害

有关。虽 然 不 排 除 真 没 有 子 嗣 的 可 能，但 在 第

４０世中子嗣不明的５人，以及第４１世中子嗣不

明的１５人，绝大部分可能都在张元吉所杀四十

余人之列，因此才没有子嗣。而第４２世 中 子 嗣

和去向均不明的１５人，则可能为了避免张元吉

一派的迫 害，迁 徙 他 方。瑏瑦 至 此，张 懋 嘉 派 下 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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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在龙虎山已无一人留存。天师旁系与天师直系

的矛盾，因此而急剧恶化。

三、皇权对天师嫡长子继承制的维护

随着天师直系与天师旁系矛盾的加剧，张天

师的嫡长子继承制及经由此方式继位的张天师的

地位及其权威，愈来愈仰赖皇权的维护。在皇帝

采取的一系列维护措施中，颁赐禁约是其中比较

重要的一项。如正统十二年 （１４４７）和嘉靖四十

四年 （１５６５）颁布 “禁约族属人等侵害敕”，防

止年幼的天师被天师旁系欺侮瑏瑧；又如天顺元年

（１４５７）、成 化 二 年 （１４６６）与 成 化 二 十 年

（１４８４）敕禁天师旁系、天师道道士等私出符箓，
维护天师的符箓专卖权瑏瑨。在这些禁约中，皇帝

一再强调赞教制度的重要作用。赞教制度创始于

明洪武年间，明太祖在天师府设置赞教、掌书各

两名，以辅佐天师处理道教事务。赞教、掌书一

般由天 师 从 上 清 宫 道 士 中 选 拔，然 后 由 国 家 任

命，颁给印 信，是 为 国 家 配 备 天 师 府 的 官 员。瑏瑩

赞教制度设立以来，其作用似不甚显明。至明正

统以后，赞 教 制 度 才 越 发 重 要。瑐瑠 因 依 据 嫡 长 子

继承制继位的张元吉及其子嗣张玄庆、曾孙张国

祥，嗣教时都还年幼，既无能力掌管天师道或天

下道教，又屡受天师旁系的欺辱。唯有 在 此 时，
皇帝在诏书中才屡屡强调赞教、掌书的作用。正

统十二年 （１４４７）“禁约族属人等侵害敕”即说

道：“今赐敕张元吉勉励进修，用承教 事。及 令

道士高缙云、周应瑜为赞教，官彦矩、席克中为

掌书，专一辅助张元吉行尔。”瑐瑡 其中明确强调了

赞教、掌书在辅佐年幼天师掌教、避免其受天师

旁 系 欺 辱 时 的 作 用。此 后，成 化 二 年 （１４６６）
“申禁假造符箓敕”、嘉靖四十四年 （１５６５） “禁

约族 属 人 等 侵 害 敕”等 诏 敕，又 对 此 作 了 强

调。瑐瑢赞教制度 已 成 为 明 正 统 以 后 皇 帝 维 护 天 师

权威的重要制度。
在这些禁约中，皇帝也一再强调了天师母亲

或祖母的重要作用，赋予其对天师的护持权。正

统十二年 （１４４７）和嘉靖四十四年 （１５６５） “禁

约族属人等侵害敕”，即分别敕谕张元吉的祖母

“温静柔顺玄君董氏”和５０代天师张国祥的母亲

“静和元君徐氏” “管理内事”，“外 事”则 由 赞

教、掌书 “佐 理”。若 是 天 师 旁 系 等 欺 凌 天 师，
轻则听任其呈告抚按司府等官究办，重则听任其

上奏皇帝拿问；若是赞教、掌书有欺凌天师的不

法行为，也听 凭 处 置。瑐瑣 可 见，天 师 母 亲、祖 母

在天师年幼时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正因如

此，明正统以后的皇帝才对天师屡次赐婚，把朝

廷重臣之女许配给天师。如成化十三年 （１４７７），
明宪宗把成国公朱仪之女许配给４７代天师张玄

庆；嘉靖三年 （１５２４），明世宗诏４８代天师张彦

頨 （１４９０—１５６０）聘安远侯柳文之女为继室；嘉

靖二十九年 （１５５０），明世宗诏４９代天师张永绪

（１５３５—１５６５）聘定国公 徐 延 德 女 为 妻；万 历 五

年 （１５７７），明 神 宗 敕５０代 天 师 张 国 祥 （？—
１６１１）聘驸 马 都 尉 谢 诏 之 女 为 妻。瑐瑤 接 连 四 代 天

师都被皇帝赐婚。前述５０代天师张国祥的母亲

“静和元君徐氏”，即是嘉靖十九年赐婚的定国公

徐延德 之 女。此 外，皇 帝 还 诏 准 现 任 天 师 提 前

“致仕”，随即又 诏 准 其 年 幼 的 子 嗣 袭 教。瑐瑥 在 明

正统４６代天师张元吉之前，各代天师都一直掌

教至逝 世，并 无 提 前 退 让 之 事。但 自 张 元 吉 之

后，４７ 代 天 师 张 玄 庆、４８ 代 天 师 张 彦 頨

（１４９０—１５６０）、５１代天师张显庸 （１５８２—１６６１）
都提前退让，请求皇帝敕封其年幼的子嗣袭教。
这明显是现任天师利用皇帝的权威，在生前确保

年幼的子嗣能够顺利继位，以避免天师旁系在其

死后与其子嗣争夺天师位。皇帝似乎知晓此义，
一概诏准。通过这些方式，皇帝终于成功地改造

了道统，使 嫡 长 子 继 承 制 在 明 正 统 以 后 顺 利

进行。

结　论

综上所述，本文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：首

先，明代正统前后，正一道天师继承制度发生了

从兄终弟及制向嫡长子继承制的转变。此转变源

于明正统、成化年间的两次天师位争夺事件，争

夺者延引兄终弟及制为据。针对这两次天师位争

夺事件，皇帝均延引宗法或皇位继承制度，强制

性地把天师位判给上任天师的长子而非其长兄的

长子，确立了天师的嫡长子继承制。其次，由于

皇帝对天师继承制度的强制性转变，使得天师直

系与天师旁系决裂。明正统以前，兄终弟及制而

非嫡长子继承制才是天师道的法统，天师位争夺

中延引兄终弟及制为据的败北者，也即本该由兄

终弟及制继位的一方，因此心怀不满。他们在此

后由于天师位的旁落而成为天师旁系，屡次欺凌

年幼的天师。年幼的天师长大后，对天师旁系大

加报复。天师直系与天师旁系由此势不两立，难

以在明中 叶 联 合 做 宗 族。瑐瑦 最 后，为 了 保 证 张 天

师嫡长子继承制的顺利实行，维护经由此制度继

位的天师的地位和权威，明正统以后的皇帝采取

了一系列措施。其中包括重加利用明太祖设立的

赞教制 度，赋 予 天 师 府 的 赞 教、掌 书 更 多 的 权

力；颁赐禁约，禁止天师旁系 （“族属”）欺辱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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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的天师；赐婚天师，赋予天师母亲或祖母对天

师的护持权，以及对赞教、掌书的监督权；诏准

现任天师提前 “致仕”，以 及 下 任 天 师 提 前 袭 封

等。这些措施有效地保证了明正统以后嫡长子继

承制的顺利实行。
（责任编辑：魏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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